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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我镇立即成立绩效评价小组（工作组由财政所及项目相关主管部门组成），具体组织实施本部门的绩效自评工作，对2023年项目预算，40个项目涉及资金1161.835884万元，逐项进行了自评，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30个，得分60-90分4个，60分以下的6个。其中，抽查项目2个，分别是专项工作经费（运转保障）和村党组织活动经费项目，项目一基本情况是项目预算安排31.09万元，为满足办公需要，办公设备的购置，办公设施维护，根据单位实际和岗位需要，需临时雇佣人员，保障机关日常运转及突发事件处置、重大隐患排查等。项目二基本情况是项目预算安排23.46万元，根据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村级组织运转保障水平的意见》的通知冀组发[2018]14号文件，综合考虑党员数量、日常活动、集中教育等因素，一般按照每名党员每年不低于200元标准确定村党组织活动经费，现我镇共有农村党员10173人，按照200元标准，共需资金23.46万元年初预算安排。40个预算项目分别通过镇“三重一大”会议，资金分配拨付合理，严格按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进行管理，资金安全落实到位，并进行了决算公开。从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及预算执行率四个方面指标体系，准确评价本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设定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评分，依据评分结果衡量评价项目综合绩效的实现程度。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3年我镇绩效评价共涉及40个预算项目，主要涉及维稳、大气污染防治、服务群众、安全生产、纪检监察、人大、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层民兵、退役军人服务等各个领域，预算资金1161.835884万元，执行资金1081.545364万元， 27个项目基本完成预期绩效目标，绩效目标完成100%，达到预期效果。8个项目存在绩效目标存在偏差，主要为：一是3个项目由于财政资金紧张收回了部分资金；二是1个人员补助项目即“三线”铁路建设民兵生活补贴项目存在人员去世导致资金执行率有所偏差；三是1个项目为专职人民调解员经费，此项目为以案定补支出经费，依据调处案件数量支出人民调解员补助，全年剩余资金全部交回财政；四是1个项目即2022年度绿化占地土地流转金项目经核实，核减1.9428亩地补偿，剩余资金交回财政；四是2个项目即预拨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根据受灾程度购买相应的防汛物资，根据评估予以发放达到受损房屋补助标准的农户，剩余资金全部交回财政。2个项目预算执行率为0，一是其他办公费用项目，此项目主要为单位账户利息收入，没有支出，全部上缴财政，二是提前下达2023年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补助资金项目，此项目支付手续未完成，未完成支付，全部上缴财政，通过自评，此2个项目没有得分。3个项目未进行项目自评，包括华龙占地补偿、环村林带建设补偿资金、华龙路晨阳大街景观改造项目（三标段）占地补偿3个项目为政府基金项目由于财政资金紧张，项目资金一直未到位，通过自评，3个项目没有得分。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我单位通过2023年部门绩效自评，对比年初绩效目标设定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大部分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各项目能够按照预期目标完成，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群众满意度较高。少部分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不太合理，主要是：部分项目调整了年初预算没有对项目库数据进行修改导致部分指标值出现偏差；部分指标值设置不够准确。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按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结合相关主管部门，确保项目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通过对2023年部门绩效自评，进一步完善项目申报、实施、绩效评价工作流程，健全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明确项目事前、事中、事后专项监督流程和监督机制，确保新的项目实施的科学合理、清晰准确。特别是对上级专项资金，对预算进行风险评估，做到预算编制精准，以便于预算执行、管理和实施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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